附件1：       

杭州师范大学2025年     体育 学院

转专业申请考核工作方案
	专业转换工作领导小组

	
	姓    名
	职    称
	职    务

	组    长
	张磊
	教授
	教学副院长

	副组长
	常洋
	讲师
	办公室主任、纪委委员

	组    员
	张腾
	讲师
	体育教育专业部主任

	
	王勇
	副教授
	休闲体育专业部主任

	
	张汉生
	讲师
	体操、学科教学法教师

	
	周建新
	教授
	学科教学法教师、教学督导

	专业转换工作实施细则（含专业计划接收人数，具体时间安排、组织程序及考核方式等）

本次专业转换工作的实施将在体育学院专业转换领导小组的指导，院纪委的全面监督下开展。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

体育教育专业本次申请考核方式计划接收40人(2024级计划接收25人、2023级计划接收15人)。

休闲体育专业本次申请考核方式计划接收20人（2024级计划接收20人、2023级计划接收10人)。

因为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运动技术课程比重很大，需要现场跟随学习，为保障学习效果，2023级转体教专业同学需要转入2024级体教班级跟随学习；2024级转体教专业同学需要转入2025级体教班跟随学习。转入休闲体育专业同学根据自己补修课程能力选择对应或者降级转入班级学习。
笔试、面试、总评成绩均需及格方可以进入转专业排名。
注：若2025级该专业接收人数未满，名额将延至下次申请考核使用。


2.考核方案

（1）考核时间、地点

    2023级、2024级笔试、面试考核地点：笔试12月1日周一晚上17：00-19：00恕园33-103，面试12月3日下午13：00-16：00恕园35-102、103。

（2）面试考核方式

①面试内容

2024级、2023级转专业考核：

笔试: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成绩占50%；

面试:成绩占50%。动作展示为学习过的运动技能现场抽选。

②面试流程

面试环节包括三个部分：
A.即兴演讲（30分）：主要考察考生应用学科教育教学知识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思想的深度以及思维的敏锐程度，以及职业认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认识。要求：根据抽取的试题进行演讲，时间不超过3分钟。

B.模拟上课（40分）：考生依据教学设计方案，自主选择一个“教学片段”或“环节”进行模拟上课。要求：现场模拟一堂课完整的准备部分，其中，必须包含原地四面转法，2-3节4个八拍热身操，时间不超过3分钟。

C.动作展示与讲解（30分）：主要考察一名体育教师的基本运动技能，评价相关运动技术动作的规范、正确程度与讲解能力。要求：现场抽取田径、篮球、体操等教材，进行3遍动作展示，并讲解动作要领、重难点、易犯错误与2个左右练习方法。

4.考核具体实施办法
1．11月14日前，各学院上报转专业申请考核工作方案（附件1），各专业申请考核拟接收学生计划表（附件2）；11月21日前，教务处汇总审核，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后各学院在网站公布。

2．11月26日9：00-28日16:00，学生根据本人实际和转专业条件要求，在网上填报《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http://jwxt.hznu.edu.cn)，进入“活动报名-学生转专业”页面，每个学生只能申请填报一个专业志愿，填报成功后随附转专业申请表（务必在填报期间网上打印并签字）及相关证明材料等交至申请转入的学院。

3．12月2日，教务处汇总审核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名单，并将名单转至各接收学院。

4．12月3-9日，学院按照考核方案对申请学生进行考核，考核时间、地点由接收学院落实并通知学生参加。

5．12月12日，学院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并在学院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应包含学生考核成绩，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杭州师范大学2025年学院（拟）接收转专业申请考核学生名单汇总表》（附件3）、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等材料报送教务处。

6．12月22日后，教务处对学院提交的录取名单进行审核，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向全校公布。
学院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本次转专业工作，考核结束后，拟接收的学生将在学院公告栏上公示五个工作日。

学院转专业联系人：

张杰淋  联系电话：28865383  

仓前申请材料提交地点：恕园40-523  

组长签名：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

分管处长签名：                

                                                （教务处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存学院，一份交至教务处备案。

    本表格提交时请同时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纪要。
